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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1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2015-45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九鼎新材 股票代码 0022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正勇 李婵婵 

电话 0513-87530125 0513-87530125 

传真 0513-80695809 0513-80695809 

电子信箱 zyren@jiudinggroup.com licc@jiudinggroup.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1,226,557.64 313,723,192.04 1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39,379.99 2,331,087.85 32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461,726.94 54,107.26 11,84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772,076.61 5,541,302.88 365.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 0.55% 1.7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702,040,300.51 1,644,732,406.24 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6,549,150.82 428,080,698.83 1.98%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76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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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5% 114,359,829 0 质押 10,000,000 

顾清波 境内自然人 4.45% 10,173,772 7,630,328 质押 10,173,77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其他 2.69% 6,155,000 0   

杨炜伟 境内自然人 1.80% 4,120,236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

融创富 1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0% 3,650,000 0   

姚克金 境内自然人 1.22% 2,777,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主题领先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8% 2,0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1,796,298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品质生活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1,686,820 0   

孙凤娟 境内自然人 0.73% 1,669,80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与顾清波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一致行动。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8,284,829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36,07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4,359,829 股。 

公司股东杨炜伟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4,120,236 股。 

公司股东姚克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股 27,000 外，还通过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50,000 股，实际合

计持有 2,777,000 股。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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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我国在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陆续出台了多项全方位稳定经济增长的措施，效果已开始显现，

经济数据出现企稳和回暖的迹象，作为新材料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玻璃纤维产业行业景气度维持着逐步回升的态势。在此背

景下，公司董事会、经营层紧紧围绕确定的战略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扎实推进各项措施，实现经济稳步增长。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在公司董事会、经营层、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公司制订的2015年度经营计划和各项举措均得到有

效实施： 

     1、公司年产2万吨高性能玻纤池窑生产线实现达产稳定运行，以此为基础，直接织生产工艺趋于成熟并正在逐步推行，

公司纺织型深加工制品的性能、质量进一步提升，成本进一步降低，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公司第一条连续毡生产线全面投产运行，截止目前，生产线工艺稳定，产品质量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与此同时，

产品市场开拓工作有序开展，已实现部分销售。 

     3、山东九鼎年产5万吨HME池窑生产线已于2015年7月16日成功点火进入试运行阶段，截止目前，生产线运行状态良好，

与此同时，产品市场开拓工作也正在有序开展。 

     4、公司年产1000吨二元组分高硅氧玻纤制品一步法生产线已于2015年6月26日成功点火进入试运行阶段，截止目前，生

产线运行状态良好，与此同时，产品市场开拓工作也正在有序开展。  

     5、伴随着高性能玻纤、高端复合材料基材产业化，离心法、压树脂囊法等玻璃钢机械成型工艺的研发取得了实质进展，

进入中试阶段，研发成功推广后将为做强做大高耐腐、耐高温、耐高压、大型玻璃钢构件等玻璃钢产品奠定了良好基础。 

     6、2015年7月初，公司顺利完成再融资工作，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股27,256,208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49,999,994.08元，

扣除保荐承销费、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直接费用等发行费用人民币9,863,207.5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40,136,786.53元。  

     7、公司与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合作成立产业并购基金达成协议，标志着公司资本运作战略全面启动。 

     公司核心竞争力分析： 

     1、产业政策扶持优势 

     公司现有产品：砂轮增强材料、建筑增强材料、高温过滤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等纺织型玻纤制品及化工防腐、轨道交通、

风力发电等玻璃钢系列产品，均为新型材料，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鼓励方向。 

     高强度、高模量、耐高温、高端复合材料基材等高性能玻纤及制品，是《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玻璃纤维

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和行业政策中明确的重点发展领域。 

     2、领先的技术水平 

     公司现有产品中有7个产品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13个产品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84个产品（技术）取得国家专

利。砂轮网片的技术、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公司新研发的直接织造技术使得公司纺织型玻纤深加工制品整体技术水平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高模量玻璃纤维、玻纤连续毡、二元组分高硅氧等高性能玻纤技术填补国内空白，目前项目均投产，达产

后后将形成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 

     3、上下游一体化全产业链生产体系 

     公司现有纺织型玻纤深加工制品已形成了玻纤生产、织物织造、制品加工构成的上下游一体化的全产业链生产体系，具

备较强的产品质量控制能力；随着直接织技术的推广，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深入开展，产业链成本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  

     4、良好的品牌知名度 

     在长期的国内外市场开拓过程中，公司产品凭借着齐全的规格、稳定的质量和良好的信誉，在国内外玻纤市场中享有较

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公司“鼎”牌玻纤产品为中国名牌产品，公司“鼎”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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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顾清波 

2015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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